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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许函〔2012〕826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业绩

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各有关企业：
现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业绩核查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12﹞36号）转发你们（可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网页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zsc/201209/t20120929_211546.html下载），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自即日起，凡提交我厅初审、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首次申请、升级申请、增项申请的企业，在资质申请材料初审前均须开展业绩核查工作，包括企业业绩和个人业绩。
    二、申报企业在本省区域的业绩，由我厅汇总业绩信息向业绩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发出核查函。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收到核查函之后，应于15日内认真核实业绩情况，并将业绩核查汇总表按要求填报我厅行政许可管理处。涉及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的业绩核查工作，由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三、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要高度重视业绩核查工作，指定承办机构和人员，认真落实责任。请于2012年10月25日前将《业绩核查联系信息登记表》填报我厅行政许可管理处，并将电子版发送至gdszjtxkc@163.com。
    附件：业绩核查联系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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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年10月19日
（联系人：孙晓燕，联系电话：020-83133624，传真：020-83133517）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水利厅、交通运输厅、通信管理局。
附件

业绩核查联系信息登记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姓名
	科（处）室
	负责专业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注：联系人如有变化，请及时填写此表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许可管理处（传真：020-8313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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